
序号 反馈单位 反馈意见 意见处理 情况说明

1
深圳市坪山区
人民政府

“3.0.4 城市隧道工程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为100年”建议修改为“城市隧道结构应
满足耐久性要求，一般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为100年，特殊隧道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
限应不低于100年”。

不采纳
目前国内一般隧道和地下结构使用年限都
是根据耐久性要求规定为100年，建议不修
改。

2
深圳市坪山区
人民政府

“10.4.3 消火栓间距不应超过50m”建议修改为“消火栓间距单面设置的间距不超过
30m，双面设置的间距不超过50m” 。

不采纳

隧道消火栓布置间距50m是国内绝大部分隧
道的布置形式，满足各类隧道防火规范要
求，如将间距缩短为30m，会造成车辆经过
时视觉不适，30m间距一般是地铁车站内人
员通行的场所的布置形式。因此建议不修
改。

3
深圳市坪山区
人民政府

建议增加隧道涉水（穿河穿堤）相关水务技术要求，不得低于《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
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215-2016）第7章节各条款的技术要求，同时附录A中增加此
规范。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同意附录A中增加相关规范
。

4
深圳市坪山区
人民政府

建议隧道设计指引第六章交通安全设施中增加隧道内车辆限速与道路主体设计速度间关
系的指引意见。

不采纳 意见内容不在本指引编制范围内

《深圳市隧道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及采纳情况一览表

人民政府 系的指引意见

5
深圳市坪山区
人民政府

建议隧道设计指引论证隧道内是否允许设置车道纵向虚线，增加隧道内车道分道线的相
关设置指引意见。

采纳

6.1.7条文修改为“城市隧道内的分车线宜
采用实线，特殊情况经论证可以采用虚线
。出入口的洞口内及洞外50米~100米范围
内应设置实线车道分界线。”

6
深圳市宝安区
人民政府

建议增加交通组织、交通指示和交通安全设计的相关指引。 不采纳 意见内容不在本指引编制范围内

7
深圳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

局
隧道照明引用规范建议增加《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JTG T D70 2-01-2014）。 不采纳

导则中隧道照明（含出入口）设计参考了
《LED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
31832-2015，该规范关于照明标准方面与
《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JTG T D70
2-01-2014）有所区别。鉴于城市隧道与公
路隧道性质有明显区别，为避免歧义，拟

不列入公路规范。

8
深圳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

局
隧道出、入口处照明要有专门设计和控制，避免出现黑洞、白洞效应。 采纳

指引已考虑到隧道出、入口处照明的黑洞
、白洞效应，这在11.3.3条的照明控制中
“加强照明根据洞外亮度情况变化全部或
部分开启”和“同时LED照明灯具采用可调
光系统”已体现。

9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

隧道设计指引应既考虑隧道功能的完整性，市政道路应考虑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道，并
应将机非隔离进行设置且不在一个板块，确保非机动车及行人的通行安全。

采纳

6.2.3条文修改为“城市隧道布置非机动车
道或人行道时，必须在机动车道外侧设置
隔离护栏，且不得在一个高程板块，确保

非机动车及行人的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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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

长隧道以上隧道的设计应考虑应设计应急车道，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排水等配套设施
工程，并相应提升设计标准。同时，应考虑安全可行的逃生通道的设计，确保紧急情况
下人员能及时有效疏散。

采纳 相关章节已有相关规定。

11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

建议隧道内应考虑单向设计，不宜考虑转向和互通功能，确保紧急情况下不影响另一侧
隧道正常通行。

部分采纳

条文4.2中已有关于隧道内交通流向的相关
规定，而隧道内是否考虑转向和互通功能
应根据交通组织要求确定，同时相关规范
已有关于紧急情况下车辆疏散的规定，设
计可参考相应规范，本指引不再重复。

12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

隧道内所用材料选择应考虑到安全性、稳定性和维修的便捷性。 采纳  相关章节已有相关规定。

13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

隧道内标线、标志、灯光照明等级应根据隧道内交通安全通行需求，提升设计等级；同
时完善隧道监控设施，有必要条件下设置横向显示屏。

部分采纳

标志、标线不在本指引编制范围内，灯光
照明等级按相关规范执行，本指引不再重
复；修改条文“6.3.3城市隧道工程应根据
智慧城市的目标要求进行智能交通管控的
设计，完善隧道监控设施，有必要条件下
可设置横向显示屏。”

为确保隧道交通安全，建议增设配套的交通安全设施：一是在隧道进口两侧端部加设反
光发光示宽靠左（靠右）行驶线性诱导标 二是在进入隧道前端道路两侧导入标线上做

14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

光发光示宽靠左（靠右）行驶线性诱导标；二是在进入隧道前端道路两侧导入标线上做
反光发光视线诱导，对车辆进行安全导行；三是在隧道内两侧壁上及路缘上设置两级反
光发光路缘轮廓标，对车辆进行安全视线诱导；四是隧道内交通标志应采用发光不影响
反光性能的交通标志；五是对于隧道发生火灾等重大事故时，应考虑在隧道入口前适当
位置，提前设置隧道封闭专用隔离屏障，禁止车辆驶入，同时以便于交通疏解。

不采纳 意见内容不在本指引编制范围内

15
深圳市龙岗区
人民政府

指引在满足《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规范要求同
时，建议文本增加穿河穿堤防相关要求，增加“当城市道路及轨道交通隧道采用下穿方
式通过河道时，应做好防水设计，确保隧道结构安全，隧道外轮廓顶部距离规划河床或
河道护底、护脚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6 米，经论证垂直距离必须小于6 米的，在施工及
运行阶段应设置安全监测设施，确保涉河建设项目工程设施、河道建筑物和设施的安
全，同时不得影响河道正常运行维护管理”。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相关规范。

16
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

深圳市城市道路隧道的类型越来越多，如多点进出的长距离城市地下道路、连接地块地
下车库的地下车行联络道。建议在设计指引的相关章节（交通安全设施、通风与排烟、
给排水与消防、综合监控和防灾与逃生等章节）增加多点进出长距离城市地下道路、地
下车行联络道的设计标准和要求等指引内容。

不采纳
本指引主要针对市政车行隧道，后续会根
据建设新情况进行修编完善。

17
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

结合前海的建设经验，出入口及其工程接口是多点进出的城市地下道路和地下车行联络
道工程设计重难点，包括城市地下道路与地面道路的出入口、地下道路与地下车行联络
道出入口、地下车行联络道与地块车库的出入口。建议补充城市道路隧道出入口及其工
程接口的设计、工程预留、实施等指引内容。

不采纳 见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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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
第7章施工方法仅列出明挖法、盾构法和矿山法，建议补充沉管法隧道的设计指引内容；
建议矿山法章节补充施工安全风险较高的浅埋暗挖法隧道的具体设计指引。

不采纳

由于沉管法在深圳隧道建设中没有应用，
因此未列入相关内容，后续会根据建设新
情况进行修编完善。工法章节的编写思路
是主要体现了几个大的工法，未体现浅埋
暗挖以及顶管等应用较少的工法。

19
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
第10.1.1条，建议明确各系统采用的水质标准，隧道冲洗建议优先采用再生水。 采纳

各系统采用的水质标准按相关规范执行，
本指引不再重复；增加条文“10.3.1 2）
条件许可时，隧道冲洗水优先采用再生水
。”

20
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
第11.2.2条，结合前海合作区采用20kV配电电压等级，建议供电电源和配电方式增加
20/0.4kV的形式。

采纳 增加“20/0.4kV”形式

21
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
隧道设计指引中，建议鼓励风亭风塔设计与周边建筑一体化整合。 采纳 14.5节条文已有相关规定

22
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
建议要求在桥梁、隧道前期方案设计阶段引入BIM技术。 采纳 1.0.5条文已有相关规定

23
深圳市生态环

境局
增加隧道口选址的环保要求，避免靠近居民集中区； 采纳

条文15.1.3已有相关规定，同时修改条文
“15.1.4 隧道洞口位置选择应遵循早进晚
出 保护环境的原则 并应满足环评要求境局

增加隧道口选址的环保要求，避免靠近居民集中区； 采纳
出、保护环境的原则，并应满足环评要求
。”

24
深圳市生态环

境局
完善隧道口消噪声设计，除洞口侧墙需要考虑消噪设计，应结合隧道口形式增加声屏障
的设计，进一步减轻隧道口的噪声影响。

采纳 14.4节及15.1.9条文已有相关规定

25
南山交通运输

局
因我市年降雨量较大，隧道设计较复杂，建议增加防洪排涝设计指引。同时建议增加危
化品车辆通行设计指引。

部分采纳
防洪排涝设计内容见第10章。本指引针对
不通行危化品等机动车的隧道。

26
深圳市大鹏新
区管理委员会

无意见

27
深圳市光明区
人民政府

无意见

28
深圳市龙华区
人民政府

无意见

29
深圳市罗湖区
人民政府办公

室
无意见

30
深圳市盐田区
人民政府

无意见

31
深圳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

无意见
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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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圳市水务局

涉河桥梁工程及隧道工程设计应符合《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及《涉河
建设项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达到防洪标准及防洪抢险、
工程安全、水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降低行洪标准、造成水质污
染，不得影响防汛道路的畅通和堤防检查、巡查的正常进行。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相关规范。

33 深圳市水务局
隧道工程下穿河道应采用正交形式，与河道底、水利设施等净空高度不应低于《涉河建
设项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所要求的6.0米。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相关规范。

34 深圳市水务局
隧道下穿海堤、堤防等水利建筑物时，应用三维计算软件，计算盾构等施工过程以及运
行期的堤防沉降，沉降值必须满足规范要求。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相关规范。

35 深圳市水务局 隧道工程应布置在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保护管理范围外。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相关规范。

36 深圳市水务局
建议在桥梁和隧道设计原则中增加1条：应控制和减少对原地貌、地表植被、水系的扰动
和损毁，减少占用水、土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和损毁，减少占用水、土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相关规范。

37 深圳市水务局
桥梁和隧道均不属于你委印发的《交通行业海绵城市建设源头管控指标豁免清单（试
行）》内的项目，建议在桥梁工程设计指引和隧道设计指引中增加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内
容。

采纳
条文15.1.6增加内容：洞口雨水经泵站提
升后，排入雨水管网，条件许可时可排入
市政海绵城市系统。

38 深圳市水务局

建议在《深圳市桥梁工程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2.0.1条中考虑增加以下内容（同时
建议在《深圳市隧洞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中相应增加）：
（一）桥梁设计的布置原则上应尽量避开水利工程管理及保护范围。因客观条件限制，
确需布置在上述范围内的，应在规划可研等前期阶段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上级水利主
管部门沟通一致方可确定方案，并在初步设计阶段完成有关行政审批。
（二）桥梁设计涉及水利工程时应符合《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
理条例》《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妨碍水工程的正常运行、抢修
抢险及规划发展。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相关规范。

39 深圳市水务局

建议在《深圳市隧洞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中3.0.11条中增加以下内容：
隧道工程与供水隧洞的安全距离应满足《水工隧洞设计规范》中4.1.5条“相邻隧洞之间
的岩体厚度，应根据布置需要、地质条件、围岩应力和变形情况，隧洞断面形状和尺寸
、施工方法和运行条件等综合分析确定，并应保证隧洞之间岩体运行期不发生渗透失稳
和水力劈裂，其厚度不宜小于2倍开挖洞径（或洞宽），确因布置需要，经论证岩体厚度
可适当减少，但不应小于1倍开挖洞径（或洞宽）”的要求。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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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深圳市水务局

建议在《深圳市隧洞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引用标准名录”中增加《水库大坝安
全管理条例》、《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
《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深圳市东江水源工程管护办法》、《城市工程管线综
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
《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215-2016）等与涉水工程相关条例
、规范。

采纳

3.0.11条文已经明确了穿越水体和建构筑
物的相关规定，附录A中增加《涉河建设项
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相关规范。


